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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记者 杨岸萌

本 报 讯 6 月 2 日最高气温达到
35℃，接下来几天气温仍居高不下。当
天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工作
人员周闯说，在高温下工作，用人单位
需要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用人单位安排劳动
者在夏季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，当日最
高气温达到35℃以上或用人单位不能
采取有效措施将劳动者工作场所温度
降低到33℃以下（不含33℃）的，用人
单位都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。
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 10元，且补

贴不得列入最低工资中。
凡工作场所存在高温作业和夏季

露天作业的用人单位，要根据本单位生
产特点，合理安排职工在高温天气的工
作时间，适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
休息制度，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，增
加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，严禁延长
高温作业时间和加班加点，最大限度减
少职工因高温中暑造成的职业危害。

日最高气温达到 40℃以上，应当
停止当天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温达
到37℃以上、40℃以下，用人单位全天
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
得超过6小时，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

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
温达到35℃以上、37℃以下，用人单位
应当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并且不
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和加班。

用人单位应当向从事高温作业劳
动者支付高温津贴，并为高温作业的劳
动者供给足够的、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
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。不得以发放
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；防暑降温
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；不得以因高温
停止工作、缩短工作时间为由扣除或降
低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；不得安排怀孕
的女职工在35℃以上的高温天气露天
作业及在温度33℃以上的工作场所作

业；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
业引起中暑，经诊断为职业病的，享受
工伤保险待遇。

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
下工作，要及时足额向劳动者发放高温
津贴，如不按规定发放，劳动者可拨打
人社部门的电话举报。市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局 2988110，汝州市 6025111，
舞钢市 8126233，郏县 5176915，宝丰县
6515961，鲁 山 县 7172286，叶 县
3318110，新 华 区 2288110，卫 东 区
3979110，湛 河 区 2266110，石 龙 区
7069613，高新区3982321，城乡一体化
示范区2667682。

高温下工作 每人每天可拿10元津贴

□记者 杨元琪

本报讯 6月 2日，市气象台发布气
象预报信息，今起三天我市以多云或晴
天为主，气温节节攀升。

进入6月，鹰城正式开启盛夏模式，
午后大街上已是热浪滚滚。据市气象
台工作人员介绍，今起三天我市以多云
或晴天为主，风力不大，升温幅度较
大。今天最高温度 31℃，明天维持在
35℃上下，后天或将达到38℃。需要注
意的是，未来几天昼夜温差较大，尤其
是明后天，昼夜温差在 15℃以上，大家
注意适时增减衣物。

6 月 3 日，白天到夜里，多云转晴
天，西北风4级左右，18℃—31℃。6月4
日，多云转晴天，西北风 4 级左右，
18℃—35℃。6月5日，晴天间多云，偏
南风3到4级，19℃—38℃。

今起三天气温节节升

6月2日，在市区凌云路北段佳田塞纳城小区，居民来到新建成的凉亭内休闲纳
凉。当天，占地约20平方米的木质凉亭投入使用。据了解，该凉亭由新华区西高皇
街道联合辖区单位共同修建。 本报记者 张鹏 摄

休闲凉亭 凉爽居民

新闻短波
6 月 2 日下午，经过为期一周的理

论学习与操作实践，高新区皇台街道小
营村 40 多名学员通过考试顺利结业。
学员们学习了手工编织、产妇与婴幼儿
护理、养生保健等基本技能。据皇台街
道办事处劳动保障所所长徐金平介绍，
学员结业后，将由培训机构推荐就业单
位。无就业意愿者也可在家编织线织
品，然后由培训机构统一收购。（王辉）


